齿科修复技术合同

（合同登记号：         ）
甲方：

乙方：上海皓齿贸易有限公司

为了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促进临床修复水平的提高，以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甲乙双方根据国家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规定，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关于甲乙双方关系的确立方式：

甲乙双方建立委托定制和接受定制的合同关系。即：甲方向乙方提供临床患者的义齿模型，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模型为甲方定制齿科补缀物。

甲方负责修复工作中的临床部份：牙体制备、取模、设计，试戴、粘固，装镶等等。乙方负责修复工作中的技术制作部份等等。

甲方按照患者临床的实际情况填写“齿科技术指示书”，乙方根据甲方填写的“齿科技术指示书”进行制作。

临床牙体制备、模型采取、技术制作等工作,甲、乙双方将按照医学及临床的规定和惯例认真进行。当齿科补缀物在装镶过程中发生问题时，甲乙双方都应承担修改、再制乃至退款等的责任。

甲方将按照乙方的收费标准进行收付费。 

关于运输方式的约定：

甲方负责发送临床模型、完成试牙的半制品，包装应满足运输、装卸的要求，并按照乙方的定制工期进行定制，法定假日不计在内（工期）。

乙方负责接发送完成试牙的半制品以及完成品，包装应满足运输、装卸的要求，保证按期交模（齿科补缀物），法定假日不计在内（工期）。

甲乙双方运输所需快递费用原则上由乙方负责支付，每件    元。

关于甲乙双方资质的约定方式：

签定本合同的甲方必须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执业医师证等资质方可将模型交乙方进行定制。

签定本合同的乙方必须具有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及相关的注册证等资质方可接受甲方的模型进行定制。

关于定制模型质量责任的约定方式：

甲方如有材料要求，需在合同中详细表明；乙方在接受定制模型时，须对甲方提供的模型进行检验，如有以下1-9情况，乙方可提出修改意见或退回，如甲方同意照做，须同时承担责任。

1． 基牙有倒凹

2． 基牙唇、舌、牙合面备牙不够

3． 咬合过高或过低

4． 无蜡堤、牙合关系不准

5． 邻牙、基牙、对合牙损伤

6． 颈缘、牙合面、基牙组织面不清楚或龈沟不足

7． 设计不合理

8． 无颜色指示

9． 定制要求不明确

关于产品质量及验收的约定方式：

1．本产品执行Q/NWHY02-2005《定制式固定义齿》、Q/NWHY03-2005《定制式活动义齿》企业标准和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其它地方标准、质量评定验收标准。

2．本产品由甲方设计，填写技术指示书一式三份。

3．甲方提供的材料质量不合格而影响产品质量，其返工费用由甲方承担，工期顺延。

4．由于乙方原因造成质量事故，其返工费用由乙方承担，工期不变。

5．在定制过程中，甲方提出设计修改意见及增减定制项目，须提前与乙方联系在修改签定《技术指示书》后方能进行该项目的制作，因此影响完工日期的，由甲、乙双方商定。凡甲方私自与技术人员商定更改定制内容、增加定制项目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甲方自负，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予赔偿。

6．产品保修期壹年。验收后由乙方提供《产品质量保修卡》，凭卡实行保修，保修期壹年。

关于付款方式： □货到款清    □月结

关于纠纷处理方式：

1．定制质量双方发生争议时，凭本合同文本或企业开具的统一发票，可向所在区、县主管部门或消费者协会投诉。

2．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协商、调解不成时，可以按照本合同约定向：

a.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b.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将不选定的解决方式划去)
关于合同的变更和解除方式：

1． 合同经双方签字生效后，双方必须严格遵守。任何一方需变更合同内容，应经协商一致后，重新签订补充协议。

2．定制过程中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合同，须向另一方以书面形式提出，经双方同意办理清算手续，订立终止合同协议，解除本合同。

关于附则：

1．本合同签订后，定制模型不得转包。

2．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附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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